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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公教育 股票代码 00260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桂红植 顾盼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23号汉华世纪大厦B座 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23号汉华世纪大厦B座

电话 010-83433677 010-83433677

电子信箱 ir@offcn.com ir@offc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28,338,446.75 2,226,704,962.11 -2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1,981,744.79 -890,931,710.33 10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3,192,645.63 -903,639,304.26 109.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8,812,182.67 1,032,982,411.32 -151.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4 10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4 10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9% -61.73% 71.7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8,154,625,310.27 8,027,414,353.26 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61,915,680.56 779,933,935.77 10.5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1,36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李永新 境内自然人 15.31% 944,407,232 729,458,502 质押 660,827,945

王振东 境内自然人 9.30% 573,799,534 570,581,563 质押 426,870,000

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湖南省财信常勤壹号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5.51% 339,820,822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云起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5.10% 314,537,300 0

广州康祺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康祺资产初心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4.16% 256,369,970 0

上海拓牌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拓牌兴丰9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30% 142,150,838 0

鲁忠芳 境内自然人 1.78% 109,939,398 0 质押 74,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0% 67,731,592 0

周夏耘 境内自然人 0.92% 56,556,962 0

北京基锐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9% 54,887,32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鲁忠芳和李永新系母子关系。鲁忠芳、李永新和北京中公

未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系构成一致行动人。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世龙实业 股票代码 00274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角龙 范茜茜

办公地址 江西省乐平市工业园区世龙科技园 江西省乐平市工业园区世龙科技园

电话 0798-6735776 0798-6735776

电子信箱 jiangxiselon@chinaselon.com jiangxiselon@chinaselo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11,174,180.26 1,363,126,132.69 -2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34,137.70 109,252,668.89 -10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30,939,366.94 109,084,376.39 -128.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433,396.52 48,903,170.47 -9.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0 0.4552 -104.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0 0.4552 -104.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8% 8.95% -9.3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997,940,935.29 2,119,744,392.08 -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19,992,863.22 1,341,848,055.16 -1.6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66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西大龙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5% 90,115,000 0

南昌龙厚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50% 20,400,000 0

江西电化高科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67% 18,400,000 0

乐平市龙强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0% 7,670,000 0

北京东方金石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东方金石一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2% 1,248,100 0

新疆致远股权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0% 1,200,000 0

王箫 境内自然人 0.49% 1,178,700 0

王豫勇 境内自然人 0.41% 989,600 0

王娟 境内自然人 0.36% 875,800 0

李东璘 境内自然人 0.35% 847,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江西大龙实业有限公司、江西电化高科有限责任公司、乐平市龙强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新疆致远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发行前股东，不存在一

致行动关系， 江西电化高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江西大龙实业有限公司97.914%的股

权。

2、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王箫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1,178,700股， 股东王娟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730,0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重要事项，详见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第六节重要事项” 。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汪国清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全新 股票代码 00000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全新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伟彬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康路8号理想时代

大厦6楼

电话 0755-83280053

电子信箱 867904718@qq.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3,851,971.66 105,034,198.03 -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136,746.88 -9,989,822.79 22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6,219,348.06 320,797.41 1,838.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8,754,920.17 158,385,264.75 -43.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50 -0.0288 221.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50 -0.0288 221.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57% -10.37% 22.9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60,323,372.86 354,185,895.12 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2,654,703.85 90,517,956.97 13.4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73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汉富控股有

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25% 49,382,527 0

质押 45,000,127

冻结 49,382,527

深圳市博恒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82% 37,500,000 37,500,000

共青城汇富

欣

然 投 资

合伙企

业（有限

合伙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18% 17,933,762

陈卓婷 境内自然人 2.47% 8,540,272

李斌 境内自然人 1.15% 3,990,000

#王秀荣 境内自然人 1.14% 3,939,550

#王家骥 境内自然人 0.95% 3,290,900

张莉 境内自然人 0.93% 3,230,037

何海波 境内自然人 0.75% 2,608,100

杨生平 境内自然人 0.73% 2,543,9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市博恒投资有限公司与共青城汇富欣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其余股

东之间未进行询证，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王秀荣所持有的3,939,550股公司股份、王家骥所持有的3,290,900股公司股份办理了融资融券业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3年4月27日公司年审会计师完成年度审计工作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审计意见 （中

兴财光华审会字（2023）第326004号）。 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

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一亿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9.3.1条第（一）

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自2023年5月5日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的股票简称为“*ST全

新” 、股票代码为“000007” ，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

2、2020年9月18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1），因汉富控股前期承

诺其与北京泓钧股权转让尾款用于补偿上市公司吴海萌、谢楚安相关仲裁、诉讼的损失，基于汉富控股

现状及相关案件实际损失已经产生，公司以汉富控股、北京泓钧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2020年12月31日，公司收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3民初534号，法院就

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1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96）。

2021年12月22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6）。 公司再次向北

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裁定驳回，后上诉至北京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该裁定为终审裁定。

2022年1月1日，公司披露《关于签订〈履行股票质押合同相关安排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97）。 公司与北京泓钧签订《履行〈股票质押合同〉相关安排的协议》，协议就北京泓钧与汉富

控股前期签署的《股票质押合同的履行进行附条件生效的约定。

2022年2月16日，公司披露《关于签订〈履行股票质押合同相关安排的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2-019）。公司已按要求完成董事会改选且收到北京泓钧送达的《董事会成员确认书》，履行《股

票质押合同》相关安排的协议生效条件成就。

2022年4月30日，公司披露《关于诉讼案件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 北京泓钧与公司

作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汉富控股经北京仲裁委仲裁调解：汉富控股需向北京泓钧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1.59亿元。 根据公司与北京泓钧签署的《关于履行〈股票质押合同〉相关安排的协议》，北京泓钧决定先

行支付公司8,000万元，公司已收到北京泓钧委托泓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8,000万元款项。 剩余

补偿款项能否收到存在不确定性。 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诉讼案件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2-034）。

3、 公司于2020年10月24日披露了 《关于股东股份司法拍卖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4），汉富控股持有公司股份3920万股进入司法拍卖程序。 2020年11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

东股份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1），法院公告拍卖暂缓，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暂无进

展。

4、经公司与北京泓钧协商，北京泓钧同意以人民币12,000万元的价格回购公司持有宁波保税港区

佳杉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购基金的全部合伙份额（即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7,713.04万元，

占合伙企业全部认缴财产份额的8.15%并签订《回购协议》（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5日披露的《关于

公司参与并购基金对外投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133）。2022年4月21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参

与并购基金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28），北京泓钧已支付回购款200万元，支付担保

款9,200万元，第一期剩余回购款尚有600万元尚未收回或取得担保。 2022年4月30日，公司披露《关于

公司参与并购基金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 公司已收到北京泓钧支付的第一期

剩余回购款及担保款和第二期回款担保款200万元。 2022年10月15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参与并购基

金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2022-069），同意将北京泓钧（乙方）尚未支付的并购基金份额回购款1,

800万元调整为1,300万元，北京泓钧应于2022年11月30日前向公司支付上述款项。 2022年12月3日，公

司披露《关于公司参与并购基金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2022-082），公司尚未收到北京泓钧应予支付

的1,300万元份额回购款。经公司向北京泓钧询证，北京泓钧回复：“针对《补充协议》中1,300万元回购

款，我司目前正筹措资金，拟于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前述款项支付。 ” 2022年12月10日，公司披露

《关于公司参与并购基金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83），公司已收到由北京泓钧委托南

京晟佰励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剩余回购尾款1,300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关于宁波保税港区佳杉资产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购基金份额回购款已按回购协议及2022年10月15日的补充协议全部收回。

5、2021年1月29日， 公司第一大股东汉富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部分被强制平仓， 详见公司于

2021年2月2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公司股票被强制平仓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1-011）。 2021年6月16日汉富控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票3,450,5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

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8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3）。 2021年9月15日汉富控股减持其所有的公司股票2,027,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59%，详

见公司于2021年9月16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的股东所持有的股票减持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1-067）。 截至目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履行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

6、公司因2014年10月练卫飞与谢楚安借贷纠纷，练卫飞违规造成全新好担保，谢楚安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7日送达《执行通知书》（(� 2021)粤03执2448号、

(2021)粤03执2450号）裁定：查封、冻结或划拨执行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练卫飞的财产（以人

民币94,140,752元及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申请执行费、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等为限)。 2021年5

月27日，该案被执行人之一的练卫飞向法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申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目

前尚未作出判决，公司因上述案件需承担的担保责任不确定。 如公司在谢楚安案件最终担保责任确定，

公司违规担保余额在一千万元以上，或者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以上，且无可行的解

决方案或者虽提出解决方案但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 则可能触及《股票上市规则》 第9.8.1条、第

9.8.2条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后续将积极跟进事项进展，及时履行披露

义务。

7、公司股东深圳市博恒投资有限公司与王可欣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书》，详见公司于2022年2月

2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的公告》（2023-005）。2023年3月25日，公司披露《关

于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王可欣拟自2023年3

月24日起6个月内(即2023年3月24日-2023年9月23日)增持公司不少于0.18%股份,即不少于623,600

股。 同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股东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深圳市

博恒投资有限公司、共青城汇富欣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王可欣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

书》，本次《一致行动人协议书》签署后，三方合计持股超过公司第一大股东汉富控股的持股数量，后共

青城汇富提名董事候选人王东石、独立董事候选人许鲁光、刘烁，相关议案于2023年5月22日公司召开

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股东表决未通过。 故根据实际情况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暂未发生变

更，公司目前仍然维持原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状态。 根据实际情况，后续相关方能否继续保持一致

行动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8、公司子公司为子公司担保情况：应子公司日常经营需求，公司子公司深圳全新好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前期向盐城新城福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额度为8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报告期内已使用额度2025.41万元），主债权到期之日起两年；公司子公司零度大健康技术（深圳）

有限公司前期向江门市都合纸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额度为63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报告期内已

使用额度273.14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到期之日起三年。 目前前述担保事项正常履行中。 前述担保

额度已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

9、公司于1993年设立深圳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原名称）哈尔滨分公司（以下简称“哈尔

滨分公司” ），哈尔滨分公司在1996年向当地工商银行哈尔滨市田地支行借款100万元，后因哈尔滨分

公司经营不善解散，哈尔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0月11月29日做出哈工商企处字第00003号处罚决

定书，吊销哈尔滨分公司的企业营业执照。 工商银行哈尔滨市田地支行为收回借款及利息起诉公司，经

审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1月1日出具（2002）黑商终字第207号判决书，判决公司于判决

生效后15日内以哈尔滨分公司财产中清偿债务100万元及利息。

哈尔滨分公司为公司聘用当地人员经营管理，后因经营不善解散，前述法院判决后公司尝试对分公

司清算，但因始终未能取得账册而无法完成清算。 2003年法院查封公司房产，因公司提起执行异议，哈

尔滨中院裁定解除对公司房产的查封。后来该债权已转让至自然人于蕴潇。于蕴潇近期申请恢复对公司

的执行。 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据此将公司列为失信人并限制消费。

哈尔滨分公司为独立法人，其债务应以其自身的财产偿还，公司作为其股东、投资人，仅是以认缴的

出资为限承担责任。 同时根据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1月1日出具的（2002）黑商终字第207

号判决书“公司仅有清算责任，以哈尔滨分公司财产中清偿债务100万元及利息” 。 哈尔滨中院直接执

行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的财产违反了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公司已提起执行异议，哈尔滨中院已经

受理，目前正在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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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定期）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定期）会议于2023年8

月29日上午9：30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8日以邮件的方式发出，应参加会议人数5人，

实际参加会议5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规规定，会议决议如下：

一、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

告》、《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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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四次（定期）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四次（定期）会议于2023年8月29日10：30以通讯的

方式召开，应到会监事3人，实际到会3人，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8日以邮件方式发出，符合《公司章

程》及《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董事会已经编制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深圳

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年8月29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葛文越 董事长、总经理 未出席会议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的风险提示

董事长葛文越先生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理由是：董事长葛文越先生未出席董事

会会议，未签署关于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 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葛文越 董事长 个人原因 无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上海凯鑫 股票代码 30089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袁莉 张博萌

电话 021-58988820 021-58988820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1888

号6幢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1888

号6幢

电子信箱 shkx@keysino.cn shkx@keysino.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9,226,141.53 56,216,220.27 56,216,220.27 -3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54,863.22 10,607,045.19 10,607,045.19 -6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28,901.34 2,522,855.31 2,522,855.31 -90.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81,317.36 30,381,616.41 30,381,616.41 -89.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10 0.1663 0.1663 -69.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10 0.1663 0.1663 -69.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9% 1.62% 1.62% -1.1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681,876,347.46 709,002,793.72 709,947,829.68 -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49,943,449.18 660,145,066.41 660,167,108.27 -1.5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于2023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

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规定，对在首次施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16号》 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本解释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

以及确认的弃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对应的相关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

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的规定，将累积影响

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63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葛文越 境内自然人 22.48% 14,339,200 14,339,200

邵蔚 境内自然人 5.31% 3,384,800 3,384,800

刘峰 境内自然人 5.31% 3,384,800 3,384,800

杨旗 境内自然人 5.31% 3,384,800 3,384,800

申雅维 境内自然人 5.31% 3,384,800 3,384,800

杨昊鹏 境内自然人 4.05% 2,584,800 2,584,800

上海济谦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6% 1,502,564 1,502,564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FT

境外法人 1.04% 662,250

沈瑞洁 境内自然人 0.94% 601,451

MORGAN�

STANLEY�＆ CO. �

INTERNATION-

AL�PLC.

境外法人 0.84% 538,0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葛文越、邵蔚、申雅维、刘峰、杨旗、杨昊鹏6名自然人股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10名无限售股东中：公司股东刘育辰通过普通账户持有0股，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300,0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泰林生物 股票代码 30081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叶星月 叶军君

电话 0571-86589069 0571-86589069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2930号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2930号

电子信箱 yexy@tailingood.com yejj@tailingood.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2,486,385.37 145,700,077.67 -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194,022.71 31,298,802.56 -2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0,291,648.67 27,284,311.55 -25.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975,540.96 7,355,751.21 -235.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9 -27.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8 -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2% 6.13% -2.6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23,450,219.44 922,660,005.83 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60,699,247.55 647,454,820.05 2.0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3,35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叶大林

境内自然

人

53.21% 57,824,000.00 43,368,000.00

青岛高得

投资合伙

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18% 7,800,000.00 0.00

倪卫菊

境内自然

人

5.80% 6,302,400.00 4,726,800.00

夏信群

境内自然

人

1.08% 1,177,488.00 883,116.00

沈志林

境内自然

人

0.84% 912,496.00 684,372.00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圆

信永丰兴

源灵活配

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3% 362,038.00 0.00

王利芬

境内自然

人

0.29% 313,300.00 0.00

叶星月

境内自然

人

0.27% 289,744.00 217,308.00

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26% 284,543.00 0.00

潘春晓

境内自然

人

0.24% 260,000.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叶大林先生和倪卫菊女士是夫妻关系，叶大林先生是青岛高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夏信群、沈志林、叶星月是青岛高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可转换公司债券 泰林转债 123135 2021年12月28日 2027年12月27日 20,885.15

第一年0.5%、第二

年0.8%、 第三年

1.2% 、 第 四 年

1.8% 、 第 五 年

2.2%、第六年2.8%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28.18% 29.8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73.32 243.72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川大智胜 股票代码 00225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俊杰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武科东一路7号

电话 028-68727816

电子信箱 www_yyw@163.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不存在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9,643,223.95 122,956,923.12 -3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695,132.33 6,897,817.30 -26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15,965,719.10 3,962,543.89 -502.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890,260.49 -37,331,574.30 131.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3 -2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3 -2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5% 0.48% 下降1.3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736,051,422.91 1,751,181,509.81 -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63,167,578.79 1,374,869,505.20 -0.85%

（三）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1,93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游志胜 境内自然人 9.13% 20,589,033 15,441,775

四川大学 国有法人 6.97% 15,724,800

四川智胜视科航空

航天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5% 14,778,550 质押 4,880,000

成都西南民航空管

实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7% 7,610,250

成都西南民航巨龙

实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6% 4,416,360

陈素华 境内自然人 1.37% 3,097,803

杨红雨 境内自然人 1.29% 2,903,385 2,177,539

郑就有 境内自然人 1.14% 2,564,000

UBS���AG 境外法人 0.84% 1,905,610

巫雷 境内自然人 0.80% 1,801,78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游志胜、杨红雨在四川大学任职；游志胜为智胜视科公司的执行董事，持有智

胜视科公司20.23%的股权；陈素华为游志胜的配偶。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10名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等情形。

（四）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为游志胜先生，未发生变更。

（五）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内，公司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六）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一）以空管为主的航空相关业务

报告期内，以空管为主的航空相关业务包含的主要内容未有重大变化，参见2022年年报。

（二）以人工智能硬核科技为基础的新业务

1.�航空专用语音识别技术和产品相关业务

报告期内，航空专用语音识别技术和产品相关业务包含的主要内容未有重大变化，参见2022年年报。

2.�三维人脸照相机和三维人脸识别

报告期内，三维人脸照相机和三维人脸识别相关业务包含的主要内容未有重大变化，参见2022年年报。

3.�扩展现实和数字孪生相关业务

报告期内，在“智胜大厦” 内建设并完成了筹备多年的“七重空间虚实共生科技馆” ，并在5月下旬的四川文旅大会期间，向各省区

旅游界VIP做了运营示范展示。 目前正参照主要意见和建议修改完善，将于年内投入试验商业运营。

四、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持续增长。

1.�高速高精度结构光三维测量技术突破了国外关键芯片和专利限制，小批量样机实现了全国产化，参见2023年3月18日《关于募投

项目核心技术开发取得重要突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6）。

核心技术突破后，还需进行：（1）新应用产品的开发；（2）产品量产的准备，包括：专用光机、投射器、光学镜头组件定制；（3）量产

所需的专用配准仪器、检验测试仪器开发。 上述任务计划明年中期完成。

2.�公司开发的“海上移动航空管制中心”于2023年6月获得部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五、重要事项

无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游志胜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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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3年8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通知由董事会秘书于2023年8月18日向各位董事及会议参加人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游志胜先生主持，其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登载于2023年8月30日巨潮资讯网，《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登载于同日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公告编号：2023-024）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022年11月30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通知》（财会[2022]31号），规定：“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

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内容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需对会计

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登载于2023年8月30日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公告编号：2023-025）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其具体内容登载于2023年8月30日巨潮资讯网。

（三）审议通过《关于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因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明细如下：

1.向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1.5亿元（具体金额以银行最终审批为准），其中1亿元用于3年期流动资金贷款，5,

000万元用于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保函及国际贸易融资业务，期限1年。

2.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1亿元（具体金额以银行最终审批为准），用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

兑汇票、国内证、非融资性保函（投标、履约、预付款保函、质量保函），期限1-3年（具体期限以银行最终审批为准）。

3.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世纪城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5,000万元（具体金额以银行最终审批为准），用于流动

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业务，期限2-3年（具体期限以银行最终审批为准）。

4.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芷泉支行申请授信额度6,000万元（具体金额以银行最终审核为准），用于流动资金贷款等相

关业务，其中3,000万元已用于流动资金贷款业务，期限3年。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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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3年8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通知于2023年8月18日向各位监事及会议参加人发出。

公司监事会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平主持，其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登载于2023年8月30日巨潮资讯网，《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登载于同日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公告编号：2023-024）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2022年11月30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财会 [2022]

31�号）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登载于2023年8月30日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公告编号：2023-025）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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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29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22年11月30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通知》（财会[2022]31号）（以下简称“准则解释第16

号” ），规定：“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内容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根

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二）变更介绍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后续发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

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准则解释第16号。 公司对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日期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准则解释第16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

豁免的会计处理”的内容。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按照规定，公司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产

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和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一所得税》的规定，将累

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并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相关情况。 具体影响数据如

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1月1日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数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874,518.42 19,145,501.62 270,983.20

递延所得税负债 287,923.50 287,923.50

未分配利润 242,984,843.17 242,978,049.09 -6,794.08

少数股东权益 55,137,550.91 55,127,404.69 -10,146.22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及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2022年11月30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财会 [2022]31号）的相关规定和要

求进行，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凯鑫分离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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